
憲法裁判違蕙審查聲請書

案號：

蝴 ：

r人 ：王瑞蓉

林長靜 

周紋綉 

林治國 

共同送達代收人：黃君介律師

為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規定聲請裁判蕙法

壹、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第1551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0號及最高法院114年

法院高雄分院113

1284號見解違憲，應予

廢棄。

貳、裁判遠憲及憲法保障權利

系爭裁判就聲請人所涉具體個案情節（詳後述），以類推適用民法第139 

條 「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 

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内，其時效不完成。」之解釋適用，已違反平 

等原則及權力分立原貝|J(法官造法之違反），致生憲法第15條 、16條保障人民

最高法院11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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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訴訟權利受有侵害。

參 、不變期限之遵守

一、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 有 麵 憲 絲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前項聲請’應自 

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六個月不變期間内為之，蕙法 

訴訟法第5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 、 前查因相對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以第三人周逢麟積欠稅款而以第三人周 

逢麟於生前曾向聲請人借用帳戶為由，以行政執行程序向依法對聲請人 

等人核發收取命令，命聲請人等人應就出借第三人周逢麟所使用之帳戶 

内金錢，以收取命令向財政部國稅局依法給付，經聲請人等人於法定期 

限内聲明異議後，由相對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以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 

項依法提出收取訴訟，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290號、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重上字第60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2495號、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44號 、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141號、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29號、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51號、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更 

三字第10號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駁回聲請人上訴裁定， 

足認聲請人業經依法窮盡司法救濟途徑後，對於系爭裁判所為終局裁判



所為見解有違反憲法致聲請人權利受到侵害之虞。

三 、復查，聲請人因受終局最高法院裁定毆回之判決(即系爭裁判），經聲請 

人時任訴訟代輝人收受時點為114年9 月17日’依蕙法訴松法第59條 

第2項六個月不變期間規定併加計再途期間者，聲請人於115年3 月17 

日提起本件憲法訴訟，程序上應有符合憲法訴讼法第59條之規定，程序 

上應無不合。

肆 、聲讀釋憲之理由及爭點

一 、依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略以聲請人先前提起最 

高法院上訴之法律意見「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内容，暨 

依麟資般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絲從事法之續造、 

禮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 

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 

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51號判決並無「喪失收取權等同喪失請求權」 

之椎論，且其基礎事實與本院87年度台抗字第519號裁定、86年度台上 

字第897號 、91年度台上字第812號判決有別，並無法律見解歧異，而 

有提案予民事大法庭統一見解之必要，附此敘明。」為由’併予就聲請 

人先前上訴三審之具體理由暨聲請裁定提案民事大法庭等部分認為無統 

一見解之必要，系爭裁判無非肯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51镜判 

決廢棄發回法律見解，故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聲請，故本案所涉違反平



等權暨涉犯法官造法之實體裁判違憲者，同有最高法院1 1 2 年度台上字 

第1551號最高法院見解，併予說明。

二 、 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51號判決意旨認為「按消滅時效，自請 

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定有明文。消滅時效開始進行後， 

因我國民法無停止時效進行之相關規定，同法第129條規定列舉之消滅 

時效中斷事由，不包括於時效開始進行後始發生法律上障礙情形。惟倘 

此法律上障礙，延婧至時效期間终止時尚未排除，依同法第139條規定 

之同一法理，應 認 自 該 搏 除 時 起 ，1個月内，其時效不完成。次按債 

權人聲請就債務人樹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經執行法院核發收取 

命令送達第三人後，債務人雖仍為債權主艘保有债權，惟已喪失其收取 

權 ，尚不得請求第三人向其給付，應認债務人就其债權諳求權之行使發 

生 法 律 I 致事涉爭點如下：

(一） 執行債務人經債權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程序，經轨行法院核 

發收取命令送達第三人後，債務人仍保有債權但喪失收取權，是否得 

類推適用民法第139條？

(二） 系爭裁判類推適用民法第139條是否與該法立法目的及列舉之事項 

具有相同性質？若否，系爭裁判類推適用是否違反平等原則？

(三） 系爭裁判就本件個案認定類椎適用民法第139條，是否違反法官造法 

之權力分立原則？



伍 、聲請釋憲之理由及聲請人所持見解

一 、民法第139條之立法意旨構成解釋界線

(一） 依民法第139條於民國18年5 月2 3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概以:謹 

按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實，（如因兵燹疫痛交通斷絕)致不能中斷 

其時效之債權人利益，亦須保護，故遇有此種情形，應自天災事變消 

滅後，經過一個月，其時效方得完成。此本條所由設也。由是可知， 

本條文義解釋暨立法解释構成時效不中斷之法律界線，乃以因天災或 

其他不可避之事實致債權人（請求權人）現實上因不可抗力之災害且 

無可歸責之條件下，例外於妨礙事由消滅後，延長一個月時效視為不 

中斷之效^。

(二） 本條項歷經實務援引暨擴張適用之時空背景下，就因法律上障礙事由 

仍有本條項之適用，惟依歷年最高法院見解仍未脫逸於立法目的及文 

義之例外原則，即不可歸責於己之妨礙事由，如下二例：

1.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97號民事裁判參照

民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 

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 

内，其時效不完成」，所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蠻!，係指時 

效期間已開始起算後，於終止時因天災或戰礼致交通隔絕不能中斷 

其時效等情形而言。



2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裁判參照

又發扣押命令係執行行為，並非因不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時效， 

更難認為係同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之時效不完成之事由。依強制 

執行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執行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諳，逕向 

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時，始合於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 

之規定，在此以前，該債權之消滅時效並不中斷。

(三） 按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 

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 

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基於同一法理，於契 

約條款之類推適用，亦須於契約未約定之事項，始有比附援引其他條 

款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民事裁判意旨）

(四） 申言之，我國民法固然無時效開始進行後，可停止時效I十算之相關規 

定，惟民法尚於第129條至第137條就時效開始進行後，因特定事由 

之發生而中斷時效規定予以保護債權人免於時敗經過而受債務人抗 

辯時效之權益，對於時效制度之規劃已足以應付民法公布修正以來之 

各種狀況;另民法第139條至第143條規定則列舉規範關於時效部完 

成之要件，用以保護因不可避之事變等事由，以時效不完全作為延長 

時效完成之特別規定，故於民法第139條之列舉及概括規定要件下， 

均係以妨礙事由於本質上係發生於突發' 不可避免及無可歸責於權利



人之情形下所得以適用，是倘若於司法實務上就法律上妨礙事由加以 

類推適用，自應於相同事理之情境下始得為之，並應嚴格審慎，否則 

將落入法官造法之違憲論的中。

二 、系爭違憲裁判所適用之本案個案情形

(一） 依循系爭違憲個案所認定之個案基礎事實略以『又周逢麟死亡時，基 

於借用帳戶契約消滅後對王瑞蓉等3人之存款潰權及對林治國之不 

當得利債權（下合稱系爭債權）返還請求權即可行使，並起算消滅時 

效 ，惟系爭孰行命令送達上講人時，李淑妃律師已不得請求上拆人向 

其為給付，其諳求權之行使發生法律上障礙，迄 106年 1 2月2 5日尚 

未排除，依民法第139條規定之同一法理，應認自該障《 ¥除時起，

1個月内，其時效不完成。而系爭執行命令迄110年底系爭税費債權 

受清償前，未經撤鎖，且李淑赶律師已於109年3 月18日將系爭債 

權在附表二搠攔所示金額範圍内讓與被上訴人，並通知上訴人，該債 

權及系爭收取權均歸屬被上訴人，其於同年月31曰在原審追加依潰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其請求權時效未逾1個月期間而未完成等 

情』

(二） 茲簡案個案事實為：第三人周逢麟91年 1 2月2 6曰死亡起，周 

逢麟遺產管理人李淑龙律師基於借用帳戶契約消滅後對聲請人等債 

權 （下合稱系爭債權）返還請求權即可行使，並依民法第12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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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消滅時效至106年12月2 5日屆滿；其中因周逢麟尚積欠財政部 

高雄國稅局相關稅賦未清償，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依法行政執行，並由 

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於106年7 月2 8日核發收取命令並送達聲請人 

等，經聲請人依法聲明異議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以強制執行法第 

120條第2項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向高雄地方法院對聲請人提起本 

件第一審清償債務訴訟，訴訟期間經事實認定及調查之结果，周逢麟 

遺產管理人迄至107年3 月18日移轉對聲請人等之債權予財政部國 

稅局，並由財政部國稅局於107年3 月3 1日以訴之追加方式對聲請 

人等以借款不當得利請轉正式對聲請人主張權利。

三 、據此，系爭違憲裁判就前揭具體個案事實認為有類推適用民法第139條 

之理由，記載於112年度台上字第1551號判決理由中『惟條此法律上障 

礙，延續至時效期間終止時尚未排除，依同法第139條規定之同一法理， 

應認自該障礙排除時起，1個月内，其時效不完成。次按債權人聲請就債 

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經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送達第三 

人後，債務人雖仍為債權主體保有債權，惟已喪失其收取權，尚不得請 

求第三人向其給付，應認債務M 尤其債權請求權之行使發生法律上障礙。』 

惟查：

(一）執行債權人倘因執行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而遲未向第三人之金錢債 

權為請求或主張權利，致執行債權人不得不透程序核發軌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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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逕行對第三人為取償者，該執行命令之發生，直接繫於軌行債務人 

怠於對第三A # 使權利而致(不作為過失），執行債權人不得不依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直接跳過執行債務人而向第三人為收取，上開具體情境 

明顯與前揭民法第139條之立法保護目的及規範要件不符。

(二）次按「埶行>去院所發之收取命令，債權人係以自己名義向第三人 

收取金錢債權之收取權，自得拆諳第三人向自己爲給付I (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180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執行法院倘為執行債權人之 

權益而依法核發收取命令予第三人時，執行債權A僅係『取得』向第 

三人收取債權之權利，本質上既無明指剝耷原债權人(即埶行债務人) 

對第三人之收取權，從而，原债權人t 收取權自始並来喪失，既未喪 

失，何來法律上之朦礙？況依強制執行法上收取命令核發之對纽法 

律效果以論，亦無法得出系爭違憲裁判所稱法律上之障礙，因執行法 

院依財產權之執行方式選擇依法核發收取命令，並向執行債權人及第 

三人以為送達，係公示執行債權人合法取得專屬收取權並以此限制第 

三人向執行債務人為清償之效力，故收取命令之法律效果與其送達主 

體所應發生之效力乃a )執行債權人依法取得專属收取權；（2)限制並 

禁止第三人向執行債權人以外之人為給付此二^律效果(或謂縱第三 

人向他人給付，亦不生清償效力）；故而，依收取命令之性質及參酌 

最高法院歷年見解，立法目的均係為保障執行債權人，故並無從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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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違憲裁判所謂『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送達第三人後，債務人喪 

失 魏 轉 』之 麟 。

四、執行債務人喪失收取權之態樣，亦不構成法律上障礙事由。

(一）執行法院依法核發收取命令予執行債權人及第三人後，僅生限制第三 

人清償對象之效力，已如前述；又喪失收取權與喪失請求權於法律實 

務上乃不同概念而有所區分，更為實務上之穩定見解，執此，當本件 

具體個案事實係以執行債務人喪失收取權但未喪失請求權為基礎下， 

依民法第139條所規定之權利保護客體係以丄童丞摧jl因妨礙事由致 

不能中斷時效者，於消滅時起一個月内其時效不中斷為法條要件，系 

爭違憲裁判未詳加審認本件所涉者乃喪失收取權而非喪失請求權，顯 

非與民法第139條保護之權利客體，卻一概率認『惟已喪失其收取權， 

尚不得請求第三人向其給付，應認債務人就其債權請求權之行使發生 

法律上障礙』;更與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8 1 2民事判例意旨謂： 

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經執行法院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 

收取或為其他處分後，債務人對第三人提起給付訴訟，僅厲保存債權 

之 行 為 ^ ，尚非不得為之|;最高法院8 6年度台上字第 

897號民事判決謂：|是執行債務人如為保存其受扣押之潰權，而對第 

即其債務人提起「給付之訴」，於原執行命令撤銷前，縱受有# 

訴之福定判決，因該判決所載之潰權之收取及其他處分，仍須受原執



行命令之拘束，即難認其提起該「給付之訴」之行為，有妨礙執行效 

果之虞，似非法所不許|，•相互牴觸，嚴重違反對民法第139條之解釋 

適用及權利客體之區辨。

(二）承前，收取命^之效力，並無剝奪執行債務A ■之債權及其「請求」之 

權利，要屬易見，故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執行債務人尚得據以其請求 

權向第三人為請求之意思表示，而具有合法向第三人「請求」之意思 

表示，並達到中斷時效之效果’因此，單論收取權之有無，於法律解 

釋上至多僅謂第三人給付不生清償效力、執行債務人喪失收取權後第 

三人得拒絕給付等法律效果而已，惟系爭違憲裁判意旨於結論上獨創 

自始無從於文義上、法理上推導出所謂喪失收取權即等同於喪失請求 

權 ，已嚴重違反民法第139條之適用文義，更於擴張解釋適用至僅喪 

失收取權即屬法律上障礙，及可歸責於執行債務人事由。

五 、據此，於本案具體個案適用中，於執行程序中執行債務人縱使受執行命 

令之禁止效力所及（移轉命令除外），然因其仍保有原請求權，故於保存 

債 權 之 行 為 且 之 情 形 下 ，周逢鱗遗產營理人李淑jfe# 師尚 

得於時效完成前行使以『請求』、『起拆j 等權利以中斷時效或為保全債 

權之行為，卻因個人因素而念於行使致時效完成，故 倘 若 #^務 人 仍  

得以其他方式行使源有债權請求權，並旦所行使之内在權利仍具有時效 

中斷之效果，以俾於其後續行使諳求之權利，則何來系爭違憲裁判所述



符合類推適用民法第139條之情形？遑論本案自始即不屬於不可避之事

變 ，更無所謂法律上障礙事由之存在。

、結論：聲請人持前揭法律意見，認為系爭遠憲裁判所援引關於民法第139 

條法律文義解釋及擴張類推適用之法理，已脫離該條原立法意旨所欲保 

護規範之目的，故認本件並不符合類推適用之餘地，惟系爭違憲裁判仍 

持錯誤法律見解據以類推適用，已嚴重法頻顧推適用所最上位平等原則， 

更就前揭民法第139條之文義適用本案具體個案中，將於法未合之事實 

涵攝於其中，直接構成法官造法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以上種種，致生 

聲請人等關於主張時效而得免為給付之財產權益暨訴訟權益受有損害， 

謹依法以上開理由，依法聲請大法官為違憲裁判審查，並賜為如聲明之 

裁判。

謹 狀 

附件:違蕙裁判共三份 

最高法院公鐾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3

具 狀 聲 請 人 王 瑞 蓉

林治11

月 1 7

林長靜

周紋綉

曰

12




